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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一）编制背景

广东是我国经济大省、交通大省、民用车辆大省，截至2025年全省民用车辆保有量达3377.9万辆，占全国总量的9.2%，位居全国首位。道路交通事故长期以来是安全生产领域的“头号杀手”，2025年道路运输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占全省安全生产事故的62.7%、62.5%，形势严峻。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分析报告〉的通知》，从事故原因看，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的事故最多，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量的63.8%、61.0%。驾驶员培训行业在整个道路安全体系中起到基础性、源头性、支柱性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万千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公共安全大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传统“应试培训”模式过度聚焦于应试技巧，对于学员综合素质的培养重视不足，学员往往仅掌握基础驾驶技能，缺乏综合道路素养，导致安全意识薄弱，防御性驾驶技能培训不足，导致学员在通过考试后，仅仅掌握基本驾驶操作技能，在实际驾驶过程中缺乏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对交通规则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安全驾驶的高度重视，大量新手上路成为潜在交通安全隐患。

依托交通运输部“道路交通安全文明素质教育”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2023年我厅组织全省7个地市、12家驾校开展“智能驾培”试点工作。从试点数据看，采用“智能驾培”模式后，学员在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合格率平均提升约10%，单个学员培训成本降低约15%，学员培训体验和满意度也显著增强，试点成效明显，得到了厅领导的充分肯定，要求继续总结经验推广。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部分驾校率先试点智能模拟器、机器人教练车等智能教学设备，但当前试点中所使用的智能驾培设备及相关培训服务，仍缺乏设备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导致设备类型多样、性能不一，部分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制约了成果的规模化推广。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智能驾培”试点成果，引导智能教学活动健康发展，亟需制定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特性的智能教学服务指南，引导行业规范发展，推动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任务来源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2025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指导性技术文件立项审查会议纪要》（粤交办纪要〔2025〕104号）。

（三）编制单位

主编单位：广东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参编单位：广东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珠海公交柏宁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智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二、编制的必要性

（一）是巩固推广机动车“智能驾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成果的必然要求

2023年我厅组织7个地市12家驾校开展为期2年的“智能驾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验证了“智能驾培”在机动车驾驶培训提质降本增效等方面具有明显成效。厅领导对试点成果予以高度肯定。但当前智能教学设备、智能教学服务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设备性能差异较大、部分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为巩固推广“智能驾培”试点成果，亟需制定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教学服务指南。
（二）是筑牢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防线、服务国家总体安全大局的现实需求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的“源头”，直接决定了新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驾驶技能的初始基础，是预防事故的第一道防线。传统教学受场地、路况、安全条件限制，很难实景开展爆胎、制动失灵等险情实操教学。通过规范智能驾培标准，依托智能模拟器、智能教练落地防御性驾驶、突发险情处置、恶劣路况驾驶等实操训练，系统性培养学员提前观察、风险预判、规范处置的安全驾驶习惯，从源头压降新手肇事隐患。制定本指南，统一智能教学软硬件与授课规范，压实源头安全教育责任，夯实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助力公共安全治理，服务国家总体安全大局。
（三）是推进驾培行业向“素质培训”转型的迫切需要

传统“应试培训”模式过度聚焦应试技巧，忽视安全文明素养的培育，导致学员安全意识薄弱、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大量新手上路成为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为提升学员安全文明素养，我省部分驾校积极引入“智能模拟器+智能教练车+实车教学”三位一体的智能驾培新模式，率先开展智能模拟器、智能教练车等智能教学设备的试点应用。智能模拟器能够虚拟高速公路、临崖临水、山区道路等关键驾驶场景，落实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全部培训要求，避免因场地限制造成偏训、漏训等问题。这亟需出台智能教学服务指南，为推进驾培行业向“素质培训”转型提供科学指引。

（四）是推动驾培行业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的必然路径

采用智能模拟器等智能教学设备开展“智能驾培”，可有效减少实车训练里程，降低教练车的燃油消耗，助力驾培行业绿色化发展。采用智能驾培模式，车辆训练里程及油耗可降低20%，全省教练车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53万吨，环保效益显著。因此，推广应用“智能驾培”模式，是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和降本增效的有效途径。

三、编制思路和原则

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以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为基础，充分借鉴北京、上海、浙江等先进省份在智能驾培领域的试点经验，旨在确保指南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指导性。同时，紧密结合我省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管理需求，注重提升指南的适用性与可推广性。具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协调一致原则

确保本指南与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标准协调统一，无抵触。以相关上位标准为基准，结合我省驾培行业实际，对其技术要求进行必要的补充与细化，并在关键指标或管理要求上适度提升，体现地方特色与引领作用。

（二）科学适用原则

在指南编制过程中，深入开展实地调研与需求分析，广泛听取行业管理部门、驾培机构及技术企业等多方意见，确保所设定的技术内容与管理要求贴合实际、便于实施，具备良好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可操作性原则

借鉴北京、上海、浙江等先进省市在智能驾培领域的成功实践与相关标准成果，结合我省驾培行业实际，力求使本指南相关内容要求可操作、可实施。

四、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智能驾驶培训模拟器教学和智能驾驶培训教练车教学的服务条件、组织实施、安全保障、服务质量及评审改进等方面内容及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C1、C2、C5车型的智能驾驶培训模拟器教学和智能驾驶培训教练车教学服务等工作。

（二）主要内容

1.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明了本规范参考的国家及行业技术规范文件。

2.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规定了智能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以下简称智能模拟器）、智能汽车驾驶培训教练车（以下简称智能教练车）等术语的定义。

3.一般条件

本部分对开展智能教学服务的一般条件进行规范，明确提供智能模拟器、智能教练车教学服务的基本条件及课堂教学条件。

4.智能模拟器教学服务条件

本部分对开展智能模拟器教学的服务条件进行规范，明确提供智能模拟器教学服务应具备的智能模拟器数量、功能配置、服务场地、培训管理员，以及智能模拟器共享服务等条件要求。

5.智能教练车教学服务条件

本部分对开展智能教练车教学的服务条件进行规范，明确智能教练车的车辆数量、智能监控室、培训管理员、车辆配置、训练场地及管理制度等要求。

6.组织实施

本部分对机动车驾驶培训智能教学的组织实施进行了具体规范，明确智能教学设备供应商和智能教学服务机构的申请与评审要求，智能教学的学时比例、学时上传、转学学时互认要求，以及智能教学设备培训能力认定和智能教学服务模式要求。

7.安全保障

本部分对智能教学设备的安全保障工作进行规范，明确智能教学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和学员训练前安全操作培训要求，智能教练车在训练区域内和驶离非训练区域的安全要求，以及智能驾培机构安全责任。

8.服务质量

本部分对智能教学的服务质量提出要求，明确智能教学模式选择、服务投诉处置等要求。

9.评审与改进

本部分对智能教学服务机构的综合能力评审与服务改进进行规范，明确提供智能教学服务机构应通过综合能力评审，细化综合能力评审的工作原则、评审专家构成和评审内容，以及智能驾培机构服务质量的行业监管与智能驾培机构自我改进要求。

10.附录

本部分规定了智能模拟器预装的培训课程及其要求，明确基础驾驶培训、场地驾驶培训、道路驾驶培训等课程的教学项目、教学内容、培训功能、驾驶视景及适用培训车型等要求。

（三）确定依据

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基于以下依据制定的：

1.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GB/T 30340）《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GB/T 30341）《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系统第1部分：计时终端技术要求》（JT/T1 302.1）《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技能和素质要求》（JT/T 1471）《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JT/T 378）《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T/ZGCJM 001）等。

2.广东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智能教学试点经验教训。

3.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智能教学试点成功经验。

4.广东省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实际。

五、与现行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1、JT/T 378《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满足该标准要求、高于该标准要求）。

2、T/ZGCJM 001《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满足该标准要求、高于该标准要求）。

六、标准文件的先进性或特色性

该标准将填补广东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智能教学地方标准的空白，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具有广东特色。

七、编制过程

本指南编制的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25年10月28日，指南通过2025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指导性技术文件立项审定。

2.2025年11月7日-18日，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2025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指导性技术文件立项审查会议纪要》（粤交办纪要〔2025〕104号），开展编制指南准备工作。

3.2025年11月19日，召开了指南编制启动会，成立了指南编制组，确定参编人员，制定了指南编制工作计划。

4.2026年11月20日-25日，结合广东省智能驾培试点经验，借鉴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开展智能驾培试点成功做法，起草指南草稿。

5.2026年11月26日，召开指南编制工作编制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标编制原则及要求。

6.2025年12月27日-2026年1月5日，根据第一次工作会议意见，修订指南草稿。

7.2025年1月6日-8日，到北京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开展实地调研。

8.2026年1月9日-2月26日，征求相关专家意见，修订指南初稿。

9.2026年2月27日-3月9日，根据调研情况和专家反馈意见修订指南形成讨论稿，撰写指南注释稿。

10.2026年3月10日，召开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对指南初稿逐条进行研讨。

11.2026年3月11日-12日，根据研讨意见，完善指南初稿，撰写编制说明。

12.2026年3月13日，编制组召开编制组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完善指南初稿，形成初稿审查稿。

13.2026年3月20日，组织5名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专家召开指南初稿审查会。

14.根据初稿审查会专家意见，完善初稿，形成指南征求意见稿。

15.2026年4月9日主编单位征求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相关院校、驾培行业协会、驾校、设备供应商和有关专家意见。

16.2026年5月22日，根据反馈意见先后多次研讨进一步完善指南，形成送审稿。



